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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农机报废补贴申请表


编号：


	机主姓名 /单位名称
	
	身份证号
/组织机构代码
	

	地    址
	
	
	电  话
	

	报废农机回收确认表编号
	

	一卡通（合作组织）账号
	

	
	机  型
	类  别
	中央补贴额
（ 元）
	省级补贴额
（ 元）
	核实结果

	



机 型 、 类 别、补贴额 核实情况  （ 本栏由 当 地 农 机 主 管 部 门 填写）
	拖拉机
	
	
	
	

	
	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 合收割机
	
	
	
	

	
	自走式半喂入稻麦 联合收割机
	
	
	
	

	
	水稻插秧机
	
	
	
	

	
	机动喷雾（粉）机
	
	
	
	

	
	机动脱粒机
	
	
	
	

	
	饲料（草）粉碎机
	
	
	
	

	
	铡草机
	
	
	
	

	
	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
	
	
	
	

	
	循环式烘干机
	
	
	
	

	县农业农村（农机）部门意见：

（盖  章 ） 年   月  日

	

备  注
	1．此证明作为申请报废更新补贴的凭证，不得涂改、伪造。
2．县农业农村（农机）部门负责填写报废机具信息并核实，如核无误， 签注 “报废机具信息核实无误”字样。
3．本表一式两份：一份留存县农业农村（农机）部门；一份留存县财 政部门。




